湘教通〔2016〕571 号

关于做好湖南省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

应用工作的通知

各市州教育（体）局、高等学校，厅委直属有关单位：

根据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部署与

启用工作的通知》(教师厅〔2016〕3 号) 要求，我厅决定加快推

进教师管理信息系统（以下简称教师系统）建设与应用。现将相
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总体目标

教师管理信息系统是国家教育管理公共服务平台的核心组成

部分，具备教师基础信息管理和业务管理两项基本功能，旨在为

各地各校进行教育决策提供信息服务，为推进教师工作管理信息

化提供支持，进一步提升决策水平、优化管理流程、提高管理效

率，更好地开展教师队伍建设工作。

二、工作任务

教师系统建设的核心任务包括三项：一是采集各类教师基础

信息，实现联网运行，为每一名教师建立电子档案，确保教师“ 一

人一号” ；二是推动教师信息动态更新，确保信息准确有效；三是

推进教师系统应用，实现基础信息管理、业务管理与教师工作的

深度融合。

（一）制定工作方案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按照教育部文件

要求，结合当地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地区工作方案，明确工作目标

与重点，确定系统部署、人员培训、信息采集、管理应用等核心

工作环节的工作安排，确保我省教师信息管理系统部署与启用顺

利推进。

（二）组织开展培训。我厅已于11 月22 日至24 日完成了对各市州、县市区教育（体）局及各高等学校的教师信息管理系统业务及操作培训，没有按时参加培训的怀化市教育局、湘潭昭山示范区教育局、韶山市教育局、淑浦县教育局、沅陵县教育局、通道县教育局、鹤城区教育局、洪江市教育局、湖南师范大学、湖南交通工程学院、长沙电力职业技术学院、长沙卫生职业学院、湖南财经工业职业技术学院、湖南工商职业学院、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、湖南三一工业职业技术学院、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、湘潭职业技术学院等单位，要尽快安排相关人员熟悉了解相关工作要求和系统操作。各市州、县市区教育（体）局要尽快开展对辖区内学校的培训，各高等学校要尽快开展对学校教师的培训。各地各校应在12 月底之前完成相关培训工作。
（三）落实信息采集工作。培训工作结束之后，各地各校要

尽快开始对教师基础信息的首次采集工作，按照教育部要求的采

集范围进行采集和填报，实行“ 谁填报谁负责，谁审核谁负责” 的

制度，确保教师信息的准确性。我厅每月将对各地各校采集情况

进行统计和通报。2017 年3 月底前，各地各校要完成教师信息的采集工作。

（四）推进系统应用。采集工作结束之后，各地各校要在此

基础上继续进行信息定期更新和系统的进一步应用工作，通过大

数据分析、业务管理功能使用，探索系统应用机制，将教师系统

与教师管理工作相结合，确保系统可持续运行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教师系统部署与应用工作涉及各级教

育行政部门，覆盖各级各类学校，工作专业性强、环节复杂，参

与部门众多，各地各校要高度重视，加强组织领导，建立系统良

性运行的工作机制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建立由教师或人事管理、

发展规划、财务、教育信息化等相关部门组成联合工作组，相关

负责人任组长，教师或人事管理部门牵头，发展规划部门负责教

师与教育事业统计数据的衔接，财务部门负责落实经费，教育信

息化部门负责技术支持和日常运维。各省属高校要整合相关部门

力量，成立联合工作组。
（二）做好技术及应用保障。我厅将按教育部要求做好系统部署，确保系统安装到位、运行顺畅、安全可靠。各市州及县市

区教育局应当做好对辖区内学校的技术及应用保障工作，各高等

学校要做好对学校内教师的技术及应用保障工作，确保教师信息

采集及时、全面、准确。

（三）加强安全保障。各地各校要高度重视信息安全工作，

建立安全保障体系，明确责任，强化技术安全保障，确保信息安

全。我厅将按国家相关要求做好省级系统信息安全等级保护顶级

备案工作。

（四）联系人：

省教育厅信息中心，汤岭球，0731-84729708；

省教育厅教师工作与师范教育处：彭艳霞，0731-8473664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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